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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通安建筑有限公司“10·5”一般生产
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

估报告 
 

2024 年 10 月 5 日 21 时 40 分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海五路 59 号院北京越海全球物流有限公司项目工地发生

一起机械伤害事件，致 1 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2024 年 10 月 14 日经开区管委会批准由城

市运行局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发建设局、社会事业局、

综合执法局、总工会、大兴公安分局作为成员单位参与事故

调查，同时邀请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参加。事故调查组按照

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及“四不放过”

的原则，开展全面的调查处理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

况评估办法》《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事故调

查处理工作的意见》等有关规定，中共北京市委经济技术开

发区工委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牵头组织相关

单位组成苏州通安建筑有限公司“10·5”一般生产安全事



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并聘请北京应急管

理学会对本次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

估。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2025 年 9 月 3 日，中共北京市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安

全生产与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牵头成立了评估组。2025 年

10 月 9 日，经开区城市运行局聘请北京应急管理学会对本次

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评估组采取

调阅事故档案、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检查和听取汇报等

方式，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

评估工作。 

二、事故责任企业和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0·5”事故发生后，各相关部门按照《苏州通安建筑

有限公司“10·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要求，对

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落实了责任追究措施。  

（一）对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根据调查认定，江苏通安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安

公司）作为项目总包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由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给予其 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2025

年 3 月 6 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江苏通安建

筑有限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京技管）综执罚字

〔2025〕020902 号），处以 50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通安公

司已于 2025 年 3月 11 日将罚款缴纳完毕，相关文件资料已

归档。 



根据调查认定，江苏创融鑫建筑安装劳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创融鑫公司）作为项目劳务分包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

责任，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给予其 50 万元罚

款的行政处罚。2025 年 3 月 6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对江苏创融鑫建筑安装劳务有限公司下达了《行政处

罚决定书》（（京技管）综执罚字〔2025〕020903 号），处

以 50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创融鑫公司已于 2025 年 3 月 11

日将罚款缴纳完毕，相关文件资料已归档。 

根据调查认定，辽宁宏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宏业公司）作为项目监理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由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给予其 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025 年 3月 6 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辽宁宏

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京技管）

综执罚字〔2025〕020904 号），处以 50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

罚，宏业公司已于 2025 年 3 月 11 日将罚款缴纳完毕，相关

文件资料已归档。 

（二）对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创融鑫公司水电工作业人员周飞，对事故发生负有直

接责任，因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责任追究。 

2.挖掘机驾驶员赵建建，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涉

嫌重大事故责任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3.创融鑫公司项目负责人张锦光，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

责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张锦光下达了《行

政处罚告知书》（（京技管）综执告字〔2025〕020907 号），



处以 140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张锦光已于 2025 年 3 月 11

日将罚款缴纳完毕，相关文件资料已归档。 

4.通安公司项目安全经理韦钦忠，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

责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韦钦忠下达了《行

政处罚决定书》（（京技管）综执罚字〔2025〕020906 号），

处以 7566.17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韦钦忠已于 2025 年 3 月

11 日将罚款缴纳完毕，相关文件资料已归档。 

5.通安公司项目负责人韦春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

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韦春和下达了《行政

处罚决定书》（（京技管）综执罚字〔2025〕020905 号），

处以 34068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韦春和已于 2025 年 3 月 11

日将罚款缴纳完毕，相关文件资料已归档。 

6.通安公司根据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对项目经理韦春和

处罚 3 万元、生产经理赵文华处罚 2 万元、安全员韦钦忠、

孟宪丽各处罚 1万元。 

7.宏业公司项目总监理师牛辉，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牛辉下达了《行政处

罚告知书》（（京技管）综执告字〔2025〕020908 号），处

以 21763.06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牛辉已于 2025 年 3 月 11

日将罚款缴纳完毕，相关文件资料已归档。 

8.宏业公司根据内部管理制度，对总监牛辉给予公司内

部通报批评，取消其 2024 年度年终奖。处以 2000 元人民币

罚金。对项目安全员罗成宇给予公司内部通报批评。取消其

2024 年度年终奖，处以 1000 元人民币罚金。 



以上事故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和行政处

罚，均已按要求落实到位，相关文件资料已全部归档。 

三、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0·5”事故发生后，各相关单位按照《苏州通安建筑

有限公司“10·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要求，积

极落实事故整改措施。 

（一）事故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通安公司整改落实情况 

事故发生后，通安公司深刻汲取事故教训，采取了以下

事故整改防范措施：一是成立事故整改小组，确保整改措施

的认真实施，对在施项目从整顿项目安全教育、自查安全隐

患到对劳务分包安全管理等工作都进行了整改落实。二是反

思安全责任落实情况，自检安全管理体系和责任体系，严格

执行公司安全管理制度，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并确保责任到

人。三是提高管理人员安全意识，加强安全管理教育，加大

了管理力量投入，使其熟练掌握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知识，

对管理人员进行施工方案技术安全交底工作，在现场公示了

机械操作规程及风险告知书，将日常安全管理和检查落到实

处。四是对在施工程开展全面隐患排查，通过安全检查共发

现 22 处隐患，并及时进行了整改。五是加强安全生产宣传

教育，把工人安全教育和事故教训紧密结合，提高培训学习

的有效性，尤其针对汽车吊、挖掘机、叉车等施工机械，加

强了入场交底和对司机、信号工的人员监管。六是为严格执

行公司管理制度，确保安全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公司对事



故有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罚，对全体员工起到了警示教育作用，

增强全体员工的安全意识和法治观念，切实将安全生产工作

落到实处。 

2.创融鑫公司整改落实情况 

事故发生后，创融鑫公司深刻汲取事故教训，采取了以

下事故整改防范措施：一是再次梳理本企业各岗位安全生产

岗位责任制、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施工现场各工种安全

技术操作规程。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杜绝

麻痹思想，强调责任意识、风险意识，把安全生产工作和全

员责任制落到实处。二是加强安全培训和安全交底，提高全

员安全意识。公司组织所属员工按总包单位和监理单位要求

参加了总包单位开展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事故案例警示

宣传教育，加强对安全生产的认识，提高安全意识，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安全生产意识，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三是加强施工现场管

理和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事故隐患，

公司加大了管理力量投入，采取声光警示、硬质隔离等措施

防止触电、坍塌、高处坠落等事故发生。 

3.宏业公司整改落实情况 

事故发生后，宏业公司深刻汲取事故教训，采取了以下

事故整改防范措施：一是全面落实监理公司安全生产监理职

责，围绕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全周期，构建了覆盖“责任、培

训、排查、处置、考核”的安全生产制度体系；二是立即停

止项目所有施工作业，由项目负责人牵头，联合安全员、技



术负责人、各班组组长，对全项目作业区域进行“拉网式”

隐患排查，重点排查：高处作业防护（脚手架、安全网、爬

梯）、大型设备（起重机械、叉车、行车）、临时用电（电缆、

配电箱、接地装置）、基坑支护、交叉作业隔离措施，建立

《隐患排查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限（24小时内

闭环），未整改合格严禁复工。三是制定了针对性整改措施，

要求施工单位全面停工整顿，对所有特种作业人员开展“操

作规范专项培训”，重点强调“禁止佩戴耳机作业”“作业区

域人员管控”等要求，并组织考核，考核不合格者暂停上岗；

四是督促施工单位在所有作业区域（尤其是夜间作业区域）

增设硬质隔离设施及声光警示标识，明确危险区域边界，并

由监理人员现场验收；五是调整监理夜间值班安排，增加夜

间巡查频次（由每2小时1次改为每1小时1次），重点检查“特

种作业操作规范、现场看护履职、安全防护设施”，并在监

理日志中详细记录。六是对事故进行了全面总结，分析了施

工单位现场管理漏洞和监理单位监督不足，组织项目全体监

理人员开展“事故案例复盘会”，分析本次事故中监理责任

的缺失点，明确后续监督重点。 

（二）事故有关人员受教育情况 

三家事故发生责任单位在事故发生后，多次组织公司从

业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进一步强

化企业主体责任意识，落实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断

提醒从业人员时刻铭记事故教训，做到安全警钟长鸣。 



通安公司和宏业公司根据本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对相关

责任人和项目部成员进行了罚款、通报批评、取消年终奖、

取消评优资格等处罚，使事故责任者和从业人员从事故中汲

取经验，提高全员安全生产意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施工

现场风险防范能力。 

（三）事故涉及监管部门落实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情况 

事故发生后，经开区开发建设局高度重视，强化施工现

场安全监督工作，立即对涉事工程开展了监督检查，针对施

工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责令责任单位立即整改。安全生产

工作开展如下：一是召开联合约谈警示会。11 月 6 日开发建

设局约谈参建三方，7 日联合市住建委对该项目进行现场联

合约谈。开发建设局 11 月 6 日召开全区项目参建三方项目

负责人腾讯视频安全警示教育会，在会上通报该起事故发生

的经过和造成的后果，同时要求全区项目吸取这次事故教训。

邀请专家同时组织全区项目参建三方项目负责人对《房屋市

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4 版）进行分

析学习教育，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二是给区内项目下发宣传

教育海报，大力宣传经开区全面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

行动，项目参建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

管理，切实保护人民财产安全，保障社会安全发展，着重宣

传“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事故隐患

排查常态化机制”“全员安全生产培训”等。同时要求各项

目落实好安全突发事件信息上报责任，提高突发事件应对处

置能力。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迅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自查工作，



切实做到全面自查并整改项目存在的安全隐患，确保施工现

场安全。三是开展百日行动。10 月 15 日，经请示领导同意

后，开展全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现场安全百日行

动，直到春节前确保经开区施工现场安全稳定，邀请相关专

业专家分成六个片区对全区项目的施工现场安全包括：安全

管理制度落实、高处作业、临时用电管理、施工机械设备、

消防安全、深基坑等方面检查，全面排查隐患、促使建筑行

业健康、稳定发展。发现的问题要求整改，形成闭环管理，

切实提升建筑工地整体管理水平。“百日”安全专项检查工

作，共检查项目 470 项次，发现隐患 3035 项次，行政移送 7

家次，行政处理 29 家次，约谈 26 家次，发现重大隐患 4 项

次。 

综上，事故报告中提出的整改措施基本落实。 

四、评估组评估意见 

从“10·5”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总体情况看，评估组认

为通安建筑公司、创融鑫公司、辽宁宏业公司及事故相关责

任人员因事故受到相关处理，能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基

本落实了《苏州通安建筑有限公司“10·5”一般生产安全

事故调查报告》中有关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及事故防范

和整改措施的各项要求。 

 

 

经开区“10·5”评估组 

2025年10月28日 


